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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市农业农村局 2019 年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2019 年度我局组织对 6 个一般公共

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792.17 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具体绩效情况如下：

一、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追溯体系建设资金绩效

自评

为充分利用我市大面积的荒山荒坡地，培育新兴农业产业，

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市委、市政

府决定，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安排专项资金着力打造

我市酿酒葡萄产业，并出台了《乐昌市 2019 年酿酒葡萄种植奖

补方案（修订）》，决定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扶持酿酒葡萄种植

3000 亩，奖补标准为 3000 元/亩（其中奖补种植户种苗、棚架材

料 2800 元/亩，三年技术管理服务费 200 元/亩），扶持对象按时

完成种植、建园后，申请并通过验收，公示无异议后，由市财政

局按规定程序拨付奖补资金。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为完成既定任务，我局做了以下工作：1、2018 年 11 月制定

《乐昌市 2019 年酿酒葡萄种植奖补方案》；2、成立乐昌市酿酒

葡萄工作领导小组；3、将奖补方案下发乡镇，宣传奖补政策；4、

与誉马公司对接，共同实地核查意向户的种植基地；5、督促种

植户按时完成酿酒葡萄种植搭棚架工作；6、根据种植户反映的

情况，在市政府指导下完善奖补方案，即《乐昌市 2019 年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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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奖补方案（修订版）》。2019 年新种酿酒葡萄面积为 1240

亩，我局组织种植户于 4 月 10 日与誉马公司签订收购合同，已

全部完成签约。经我局会同相关单位对新种酿酒葡萄基地验收，

已通过验收的种植基地 13 个，面积 1124 亩，按 2800 元/亩标准，

已发放奖补资金 300 万元。

项目建设过程开展顺利，2019 年下拨的酿酒葡萄种植奖补资

金已使用完毕。

（二）绩效表现

结合“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依托资源优势，通过发展

酿酒葡萄产业，大力促进了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和发展一二三产融合；二是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山地资源及

优良的气候条件，通过发展酿酒葡萄种植，促进农民增收。目前

酿酒葡萄长势良好，已有少量开花座果，明年可开始投产商品果

约 2500 斤左右，第四年起进入盛产期，亩产商品果可达 4000 斤

以上。按合同收购价每斤 2 元计，第三年酿酒葡萄亩产值 5000

元，减去成本可纯收入 2750 元左右；第四年亩产值可达 8000 元，

减去成本可纯收入 5000 元左右，效益可观！酿酒葡萄产业涉及

一、二、三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大、带动能力强，不

仅大力带动农户发展种植酿酒葡萄，利于农民增收，还能带来可

观的税收。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乐昌市坪石镇陈家坪村友鑫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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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 100 亩，应该奖补 28 万元，但因 2019 年奖补资金不足，

所以先奖补 13.28 万元，剩余 14.72 万元在 2020 年安排的酿酒

葡萄奖补专项资金中再进行奖补；二是还有三个酿酒葡萄种植基

地(约 116 亩）因为还没完成搭棚架工作，2019 年未能完成验收，

等他们完工后我局会同有关单位组织验收，完成奖补工作；三是

因资金缺口，2019 年还未支付 1240 亩酿酒葡萄种植三年技术管

理服务费（200 元/亩）24.8 万元，拟计划在 2020 年安排的酿酒

葡萄奖补专项资金中支付。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农产品质

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1.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动植物疫病防

控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资金共 27.5 万元，

用款单位分别为乐昌市农业农村局、乐昌市建民种养专业合作社

等 21 家 2018 年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企业以及 2018 年获得

绿色食品认证的乐昌市九峰镇绿峰果菜专业合作社。

2.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是：

每个月完成农产品快检 200 批次；根据文件要求通知 2018 年获

得无公害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的 22 家企业提交申报材料，对企

业提交的申报材料、相关证书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

料，限期修改，并重新提交审核，完成审核之后，将材料上报，

并提交资金使用方案；为推广使用国家溯源平台，我局制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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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市推广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实施方案》，根据

《2019 年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安排计划》和

《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第一批）的通知》（乐

财农〔2019〕50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我局制定了《2019 年省

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追溯体系建设资金使用方案》，并经党组会

议一致同意资金使用方案。我局严格按照资金使用方案，履行相

关必要手续，购置了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电脑 2 台，监管、检测、

执法外出工作设备手持终端 PDA3 台等，5 家生产主体开展溯源工

作设备 5 套（手持终端 PDA、二维码打印机及耗材等），印制种植

业生产档案 400 本，畜禽生产档案 400 本、水产生产档案 100 本

等宣传使用资料。

3.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根据

韶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第一

批）的通知》（韶财农〔2019〕63 号）精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快速检测（5 万元）、追溯体系建设（10 万元）、绿色食品补助

1 家（每家 2 万元）、无公害农产品补助 21 家（每家 0.5 万元）。

已完成支付，自评得分 95 分。主要扣分原因是农产品快速检测

项目缺少实施制度，三品一标项目没有明确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

内容、数量、质量成本。

（二）绩效表现

1.资金使用绩效。项目的绩效目标（经济、政治、产出和社

会效益）。确保农产品合格率 96%以上；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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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评估分析，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为政府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依据，努力保障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规范农业标准化、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资金等项目资金使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项目资金实际总投入情况。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

（5 万元）、追溯体系建设（10 万元）、绿色食品补助 1 家（每家

2 万元）、无公害农产品补助 21 家（每家 0.5 万元），共完成支付

27.5 万元。

3.项目资金实际支出情况，具体详细说明。

4.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对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影响。

通过项目资金的使用，使我市推广使用国家溯源平台工作得

到胜利开展，制定了推广使用国家溯源平台实施方案，创建了监

管、执法、检测以及畜牧监管账号；开展了 4 期培训，对镇级以

及畜牧工作人员 85 人进行了培训；通过微信、QQ 对生产主体进

行培训、指导 290 人次。2019 年底在国家溯源平台登记注册生产

主体 117 家。提高了乐昌市内涉农企业申报三品一标的积极性，

通过我局的宣传引导，2019 年乐昌市内新增无公害农产品 41 个，

为历年来最高。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分析，掌握

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为政府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依据，

努力保障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规范农业标准化、农

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资金等项目资金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奖补试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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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1.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云岩镇下辖云岩、长塘、石冲、

祖岭、开封、出水岩、选家洞、白蚕、斯茅坪九个村委会（经济

联合社）。截止 2018 年 10 月底，该镇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颁证工作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核实该镇现有集

体土地总面积 88054.06 亩，其中农用地总面积 87195.04 亩，耕

地面积 26635 亩，确权承包户 3060 亩，承包地 12490.52 亩，未

承包地 14143 亩。

2.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选择云岩镇开展农村承包

地经营权流转试点，于 2019 年 5 月份制定《乐昌市承包地经营

权流转奖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力争 2019 年全镇承包地经营权

流转面积 4000 亩，承包耕地流转率达到 32%。一是开展政策宣传

和业务培训，大力动员广大农户参与。二是摸底调查，对有流转

意愿的农户登记造册，了解各村土地流转情况。三是指导试点镇

开展流转工作，规范流转程序，建立规范的流转档案资料。四是

做好资金拨付的审核和监管。

3.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

（1）前期研究得 7 分。充分调查摸底。云岩镇村干部对承

包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十分重视，该镇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了

权责明确，产权明晰，公开透明，监督民主的长效机制，为农村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云岩镇外出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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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近年来闲置承包地耕地越来越多，农户对此迫切希望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增加收入。云岩镇农村承包地流转基础较

好，已有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流转。根据局党组会议研

究，印发《乐昌市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奖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

《乐昌市省级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试点镇奖补方案》。

（2）目标设置得 7 分。根据省韶要求，稳步推进 1 个乡镇

开展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水平稳步提升。我局结合实际，选择云岩镇

开展试点，力争 2019 年全镇承包地经营权流转面积 4000 亩，土

地流转率达 32%。

（3）保障机制得 6 分。制定《乐昌市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奖

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乐昌市省级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试

点镇奖补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实施。

（4）资金管理得 22 分。严格按照我局财务规定和市财政局

规定进行资金拨付，2019 年 11 月份，由我局申请将试点资金 28

万元拨付到云岩镇财政所。然后由土地流转流入方申请奖补资金，

经流出地发包方、流出地村委会、镇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审核通

过后，将资金拨付到流入方账户。

（5）项目管理得 18 分。土地流转流入方申报奖补资金，需

要提供土地流转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户口本复

印件和汇总表。

（6）经济性得 5 分。未超预算，资金 100%拨付到云岩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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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所，实际支出率 42.3%。

（7）效率性得 15 分。按照省韶任务清单，已完成 1 个乡镇

开展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试点工作。

（8）效果性得 17 分。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提升适度

规模经营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提高农民收入等。

（9）公平性得 3 分。项目实施未造成社会不公，未引起纠

纷、诉讼、信访、上访甚至违法犯罪的事情。

（二）绩效表现

1.项目的绩效目标（经济、政治、产出和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政治效益：按时按质完成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

转试点任务，不断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社会效益：促进

当地农业发展，增进农民就业，为农民创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项目资金实际总投入情况。项目资金实际总投入 28 万元，

实际支出 28 万元，已全部拨到云岩镇财政所。

3.项目资金实际支出情况，具体详细说明。项目实际总支出

118415.1 元，乐昌市小玉有机种养合作社奖补 36355.9 元，乐昌

市云岩镇碧水兰天种养专业合作社奖补 21420.7 元，乐昌市云岩

镇翠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奖补 16861.6 元，乐昌市振鹏生态种植

专业合作社奖补 16567.2 元，邱恶麻奖补 1449 元，乐昌市云岩

镇石冲村润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奖补 25760.7 元。

4.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对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影响。



9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进农民就业，为农民创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存在问题：没有完成方案中既定目标 4000 亩的流转目标任

务。原因：1、部分农户不愿意流转；2、外出农户较多，收集农

户资料难度大，导致流入方积极性也不高；3、奖补力度不大，

导致流转各方积极性不高。

（四）改进意见

根据云岩镇请示要求，计划重新调整试点镇奖补实施方案，

一是适当降低既定目标任务面积数，二是适当加大奖补力度，尽

快完成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试点任务。

四、2019 年省级涉农资金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根据韶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

金（第一批）的通知》（韶财农〔2019〕63 号）精神，奖励 2018

年新认定 2 家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乐昌市百臻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乐昌市雪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各 30 万元。

（二）资金情况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公布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名单的通

知》（粤农农〔2019〕40 号）我市乐昌市雪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乐昌市百臻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 2018 年省级重点

农业龙头企业。

乐昌市百臻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奖励资金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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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分拣车间建设及购买分拣设备、土地租赁费、

购买蔬菜种子、肥料及果树苗；2019 年 8 月已完成支付。

乐昌市雪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奖励资金 30 万元，主要用于

购买饲料原材料，2019 年 8 月已完成支付。

（三）综合评价结论

根据韶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

金（第一批）的通知》（韶财农〔2019〕63 号）精神，奖励 2018

年新认定 2 家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乐昌市百臻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乐昌市雪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各 30 万元。已完成

支付，自评得分 100 分。

（四）主要绩效

奖励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3 家（乐昌市沿溪山茶场有限公司、

乐昌市百臻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乐昌市雪毛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推进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乐昌

市沿溪山茶场有限公司 2019 年销售收入 4601 万元，带动农户

2200 户；乐昌市百臻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销售收

入 17310 万元，带动农户 1560 户；乐昌市雪毛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9 年销售收入 4892 万元，带动农户 1600 户。

五、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省级涉农资金）

绩效自评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经项目申报、专家评审、市政府审批，共有 6 个实施主体承

担 6 个村的项目建设。6 个实施主体（项目用款单位）分别是：

乐昌市九峰阿坚水果专业合作、乐昌市湖洞茶场有限公司、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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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绿源蔬菜流通专业合作社、乐昌市云岩镇新绿园种养专业合作

社、乐昌市湖洞茶场有限公司、韶关誉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2019 年，我局使用省级涉农资金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涉及水果、茶叶、蔬菜等 3 个产业，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包括：支

持 6 个村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培育壮大 6 个村的特色

产业；培育 6 个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示范种植基地；通过技术培

训，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推广一批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技术。

（三）项目绩效自评分析

1. 前期工作分析

(1) 前期研究得 7 分。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粤农农函〔2019〕

189 号）和《关于下达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建设

1000 个“一村一品”专业村约束性指标任务的通知》（粤农农函

〔2019〕579 号）精神，我市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

业村建设数是 12 个。我局分别于 4 月 11 日和 5 月 29 日组织有

关专家采取评分制的方式对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分别选取了得

分前 6 名，共 12 个项目拟定为我市 2019 年省级“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项目，通过我局局党组会议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2）目标设置得 7 分。根据省、韶下达的绩效目标，我局

也相应制定了 6 个项目的绩效目标：扶持 6 个村发展“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扶持产业产值提高 30%以上；参与项目农民人均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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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同比未参与项目农民提高 10%以上；通过项目实施实现社

会化服务面积 6000 亩.

（3）保障机制得 6 分。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粤

农农规〔2019〕2 号）（以下简称《方案》）精神，各项目所在

镇（街道）组织项目实施管理。我局成立了“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镇（街道）成立相应的“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工作领导小组。2019 年每个“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项目制定了实施方案，并要求其按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

2.实施过程分析

（1）资金管理得 22 分。

根据《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

的通知》（乐财农〔2019〕61 号 ）、《关于安排 2019 年涉农资

金（指导性任务）统筹整合后资金的通知》（乐财农〔2019〕74

号)文件精神，分别有 300 万指导性任务和 300 万约束性任务用

于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2019 年 6 月 12 日，经

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我市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

（第二批）的农业产业发展类约束性和指导性任务资金全部用于

建设本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每个项目扶持资金 100

万。6 月 27 日，市财政局将每个项目扶持资金 100 万元下拨到各

实施主体“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用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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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6 个项目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工

作方案，制定建设内容、资金使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各实施

主体对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资金建立专账。

我市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省级涉农补助资金是

600 万元，截止 4 月 23 日，我市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项目已使用财政补助资金 5871917 元，资金使用率达 97.9%。为

便于资金监管，每个项目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及“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专用账户所在银行签订三方共管协议。我局要求每个

实施主体要建立“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专账，并按照财经

制度规范使用项目资金。

（2）项目管理得 18 分

我局根据省、韶的相关文件精神，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和 4 月 19 日下发了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申报

的通知，并按照《方案》的要求，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项目评审、

公示及报市人民政府审批。根据省、韶的文件要求，2020 年 6 月

完成项目建设，我局计划 5 月份开始开展对项目进行验收。

根据省韶的要求，启动项目建设后，我局要求各实施主体每

月按时在“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系统填报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

进度，同时我局不定时到各项目实施主体检查、监督、指导项目

实施。2019 年 7 月中旬，我局分管领导带领种植业股工作人员到

各项目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指导项目实施。2019 年 10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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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种植业股、发展计划股、审计与财务股三部门联合在个项目

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监督检查指导项目实施。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财政补助资

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我市实际，2020 年 4 月，我局

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乐昌市“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财政

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细则（试行）》。

3.项目绩效分析

（1）经济性得 5 分。

根据省、韶的相关文件精神，2020 年 6 月前完成项目建设，

现我市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省级涉农财政补助

资金支出率达 98.9%,已有 5 个项目按预算完成了项目建设，预计

2020 年 4 月底 6 个项目完成按预算完成项目建设。

（2）效率性得 15 分。

根据省、韶下达的建设任务，我市 2020 年省级涉农资金扶

持 6 个村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按照现在的项目建设进

度和资金使用进度，2020 年 6 月可完成建设任务及项目验收。

（3）效果性得 17 分

通过项目实施，土地流转显著加快，所扶持的产业产值都有

所提高。

2019 年，用于“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的省级涉农资金

通过 6 个项目的实施，扶持了 6 个村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共有 6

个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11680 亩。通过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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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我局及各项目责任主体指定

专人负责该项目，并按省韶要求，在省农业农村厅“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平台系统填报相关进度及上传相关资料。

（4）公平性得 3 分

经调查，我市省级涉农资金扶持的 6 个“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在 90%以上。

综上所述，我局针对省级涉农资金扶持的“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项目自评得分为 100 分。

（四）绩效表现

1.项目的绩效目标

产出效益：（1）2019 年省级涉农资金 600 万元用于支持 6 个

村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我局支持了九峰镇坪石村、大

源镇湖洞村、梅花镇大坪村、云岩镇石冲村、乐城街道月坵村、

秀水镇秀水村 6 个村；（2）扶持产业产值提高 30%以上；（3）参

与项目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未参与项目农民提高 10%以上。

社会效益：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6000 亩以上。经统计，我市

2019 年使用省级涉农资金实施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实

现的社会化服务面积是 116800 亩，九峰镇坪石村黄金柰李项目

1500 亩、大源镇湖洞村茶叶项目 1000 亩、梅花镇大坪村蔬菜项

目 6000 亩、云岩镇石冲村鼓子南瓜项目 1000 亩、乐城街道月坵

村葡萄项目 1183 亩、秀水镇秀水村贡柑项目 1497 亩。

2.项目资金实际总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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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省级涉农资金总共投入 600

万元，项目对应投入的自筹资金 119.06 万元，总共投入 719.06

万元。

（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总体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按计划实施推进，但部

分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偏慢。现使用省级涉农资金建

设的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

进度已达到 98.9%，目前已有 5 个实施主体完成了项目建设，但

乐城街道月坵村葡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尚只达到

87.17%。

六、乐昌市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绩效自评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的实施意见》（粤发〔2018〕6 号）以及 2019 年国家试

点县任务要求， 2019 年全面部署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到 2020 年 10 月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任务。

通过改革，逐步在全市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

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明晰集体所有产权关系，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管好用好集

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促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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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资产保值增值；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权利，形成有效维

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

（二）主要任务

1.开展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成员身份确认工作。

2.对全市有经营性资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资产量化

工作，分为股份改革和份额量化。

3.印发股权（份额）证或成员证。

4.加强农民负担监测按时完成监测任务

（三）自评情况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按计划有序进行，按时有质完成

阶段性工作任务，规范使用专项资金。

（四）绩效表现

1.目标完成情况。2019 年 12 月底，我市已完成 2073 个经济

社成员身份确认工作，2020 年 3 月开始谋划有经营性资产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资产量化工作和印发股权（份额）证或成员证等工

作。

2.资金到位情况及计划。根据韶财农〔2019〕63 号文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共

计 153.05 万元，结合我市实际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乐

昌市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153.05 万元用于：改革工作经费 65 万元；改革

宣传费用 10 万元；会议、培训、考察学习费用 3 万元；成员及

股权管理系统 30 万元；资料印刷及证书印发费用 35 万元；市产



18

权办工作经费 7 万元；加强农民负担监测 3.05 万元。

3.项目资金实际支出情况。实际共支出 795570 元：（1）召

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培训会议费支出 9850 元；（2）付各镇（街

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工作经费支出 650000 元；（3）参加农业

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举办的培训会差旅费支出 7767 元；（4）

建立乐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股权（股份）管理交易系统费

用支出 88800 元；（5）印刷宣传标语、实施方案等资料费用支出

37205 元；（6）到各镇（街道）工作指导租车费用支出 1950 元；

（7）加强农民负担检测付九峰、坪石镇各7250元，工作经费15988

元。

4.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工作经费用于印发股权（份额）

或成员证，发放给集体成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经费下

拨至各镇（街道）共计 65 万元，为该项工作办公用品、报表打

印等提供了保障；加强对各镇（街道）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

高工作效率和保证工作质量；印发宣传资料放发各镇（街道）、

各村各组进行张贴，提高群众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知

晓度，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乐昌市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试点县，很多方面需

要摸索，没有过多的例子样板参考，并且主要任务是落到村、组。

由于村级工作量大，大多数村民外出务工，收集个人信息材料难，

召开有效的成员（代表）大会难度大，对该项工作进展造成一定

影响。

（六）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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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尽可能寻找多地做法进行

学习，结合乐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开展该项工作，其他

部门相互沟通交流，并与上级部门保持联系，积极主动咨询有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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